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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9月30日向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传真、邮件等方式发出了通知，会议于2014年10月10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此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10月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4-037” 号公告。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许振明、郭清泉、余绍洲、谷涛、王智勇回避表决。 有表决权的四位董事赞成4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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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9月30日向

全体监事通过传真、邮件等方式发出了通知，会议于2014年10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表决，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有利于公司盘活固定资产，

拓宽融资渠道，合理节税，降低财务费用，并且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本次关联交

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的程序和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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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

回租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拟作为承租人，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租赁” ）开

展售后回租业务， 将本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海翼租赁融资， 融资金额合计200,381,

707.13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3%），融资期限12个月。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未与海翼租赁或其他关联人开展过售后回租业务。

●关联交易影响：本次公司与海翼租赁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有利于公司盘活固定资产，拓宽融资渠

道，合理节税，降低财务费用，并且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作为承租人，与海翼租赁开展售后回租业务，将本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

海翼租赁融资，融资金额合计200,381,707.13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3%），融

资期限12个月。 上述售后回租业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海翼租赁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且本公司持有其35%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本公司与海翼租赁开

展售后回租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未与海翼租赁或其他关联人开展过售后回租业务。

二、关联方介绍

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艺虹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8号16层

经营范围：1、各类设备及交通工具的融资租赁业务、工程机械租赁业务、机械设备维修（不含特种设

备及机动车维修）、机械设备租赁交易咨询、租赁资产残值处理业务；2、工程机械产品的批发及零售；3、

黄金、珠宝、首饰的销售；4、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5、未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的其他经营项目；6、保险兼业代理（代理险

种：与主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企财险、机动车辆保险、责任保险及与贷款业务直接相关的保险，有效期限详

见许可证件）。

关联关系：海翼租赁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且本公司持有其35%股权。

海翼租赁成立于2008年6月，主要经营各类设备及交通工具的融资租赁业务、工程机械融资租赁业务

等，公司成立后业务发展迅速。

海翼租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205,488.13 178,564.04

净资产

59,555.60 70,473.50

项 目

2013

年

1-12

月

2014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1,277.26 6,255.78

净利润

-10,244.32 917.89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公司部分机器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所在地：厦门市。

5、资产价值：租赁物原值274,562,238.17万元，账面净值200,381,707.13元（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出租人：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4、融资金额：合计人民币200,381,707.13元。

5、保证金：人民币0元。

6、租赁期限：自起租日起算12个月，起租日为2014年10月15日。

7、租赁利率：年利率5.7%；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则租赁利率自中国人民银行实际调

整利率后的下月相应调整。

8、留购费：合计人民币100元，租赁到期时支付。

9、租金支付方式：按月支付租金；租赁期内每月20日支付当期利息，租赁期满归还本金。

10、租赁资产所有权：租赁期内，租赁资产所有权归海翼租赁所有，租赁期满公司支付完毕所有应付

款项并完成租赁合同项下相关义务后，租赁资产所有权自动转归公司所有。

11、售后回租业务咨询费：融资金额的0.5%，期初一次性支付。

12、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海翼租赁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有利于公司盘活固定资产，拓宽融资渠道，合理节税，降低

财务费用，并且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六、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许振明、

郭清泉、余绍洲、谷涛、王智勇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四位非关联董事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

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拟作为承租人，与关联方海翼租赁开展售后回

租业务，将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海翼租赁融资，融资金额合计200,381,707.13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3%），融资期限12个月。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盘活固定

资产，拓宽融资渠道，合理节税，降低财务费用，并且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等方面的资金需求。董事会

在上述议案表决中，采取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方式，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 对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

租业务属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该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定价原则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精神，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且有利于

公司发展。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报告公司监事会。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审议过程中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固定资产，

拓宽融资渠道，合理节税，降低财务费用，并且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等各方面的资金需求。 本次关联

交易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厦工股份拟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1、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

意见；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

意见；

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工股份与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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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二审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1,358万元（资金占用费另计）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2013年6月25日，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作为原告，通过诉讼

代理人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对主债务人河北正旭厦工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2013年4月更名为河北古

典兰亭红木家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正旭” 或“兰亭公司” ）及其债权担保人叶伟斌、赵亚小、

叶少华等三人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13年6月27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上

述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3年8月2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3-040” 号公告）。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事实及请求内容

2012年1月，河北正旭与本公司签订产品经销代理协议，本公司授权河北正旭在天津市、河北省内的

行政区域从事有关产品的经销活动，叶伟斌、赵亚小、叶少华等人就上述协议为河北正旭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此后，经公司多次催讨，河北正旭尚欠公司货款1,386万元。 2013年6月25日，公司正式向厦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河北正旭提起民事诉讼， 诉请：1、 判令河北正旭向原告支付货款1,386万元及资金占用费2,

549,516元（自逾期之日暂计至2013年6月20日），合计16,409,516元；2、判令叶伟斌、赵亚小、叶少华等

三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四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判决情况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述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上述诉讼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公司近日接

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被告河北古典兰亭红木家具商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厦门厦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货款1,358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1,358万元为基数，按每日0.4‰计算，自2012

年11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2、被告叶伟斌、赵亚小、叶少华在最高担保额1,500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河北古典兰亭红木家具商贸

有限公司就本判决第一项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叶伟斌、赵亚小、叶少华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河北古典兰亭红木家具商贸有限公司追偿；

3、驳回原告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257元，由原告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430元，由被告河北古

典兰亭红木家具商贸有限公司、叶伟斌、赵亚小、叶少华负担117,827元。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诉讼案件涉案金额为1,358万元（资金占用费另计）。鉴于河北古典兰亭红木家具商贸有限公司

已于近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二审尚未开庭，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尚无法准确判断。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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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份及第三季度

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及季度经营数

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14年9月份经营情况简报：

9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约17.13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约15.97亿元

（包含合营项目销售面积0.89万平方米及合同销售金额1.19亿元）。

1-9月累计销售面积约137.0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22.97%；累计合

同销售金额约128.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53%（包含合营项目1-9月累计

销售面积7.40万平方米及合同销售金额9.64亿元）。

二、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主要项目销售结算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地理位置 权益

计划总

投资

（

万元

）

总建筑面

积

（

平方米

）

三季度销

售面积

（

平方米

）

当年累计销

售面积

（

平方米

）

三季度

结算面

积

（

平方

米

）

当年累计

结算面积

（

平方米

）

1

南京珑湾花园 南京江宁双龙大道

96.22% 401,300 381,560 31,236.67 81,191.61

2

南京香溢紫郡 南京浦口星火北路

96.22% 384,800 674,546 29,939.05 120,033.74 1,604.92 33,614.41

3

上海昱翠湾 上海宝山月浦沈巷蕰川路

96.22% 81,400 109,328 13,120.88 48,694.58

4

上海馥华里

上海马陆镇茹水南路以西

叶城路以南

96.22% 101,850 116,212 16,235.61 38,377.63

5

上海香溢澜庭 上海洪德路

96.22% 109,300 94,807 3,315.68 18,472.61

6

上海香溢璟庭 上海洪德路

96.22% 227,700 226,351 21,842.72 54,507.46

7

上海新城金郡 上海嘉定白银路

96.22% 350,100 532,840 6,261.70 24,653.49 7,660.52 28,220.89

8

上海新城公

馆

上海南翔宝翔路

96.22

%

161,720 106,512 198.55 2,340.28 880.66 8,406.96

9

上海尚上城 上海安亭曹安路

96.22

%

147,000 171,351 1,701.69 6,137.23 1,590.79 5,961.03

10

上海悠活城 上海嘉定区静宁路

96.22

%

139,950 230,129 977.46 4,771.56 799.40 11,561.86

11

上海忆华里 上海青浦区漕盈路

96.22

%

292,150 324,726 923.73 11,274.80 746.18

12

上海新城碧

翠

上海浦东高行

100.00

%

212,950 201,979 4,637.18 18,303.93 6,010.25 29,381.63

13

昆山柏丽湾 昆山柏庐路

50.00

%

103,850 217,874 6,231.84 6,231.84

14

昆山香溢紫

郡

苏州长江路东侧

312

国道南

侧

100.00

%

197,400 369,000 19,974.96 62,291.06 1,331.23 7,733.79

15

苏州新城金

郡

苏州吴中邵昂路

100.00

%

267,050 609,901 4,028.27 8,850.32 3,991.10 13,355.53

16

苏州新城公

馆

苏州吴中开发区越溪街东

侧

，

苏街南侧

100.00

%

186,700 249,471 16,061.31 58,931.61

17

苏州香溢澜

桥

苏州吴中开发区枫津路西

侧

，

东吴南路北侧

100.00

%

156,200 262,272 13,295.27 43,079.24 1,975.32 11,935.63

18

苏州红树湾

苏州吴江区兴昂路北侧

、

兴

吴路南侧

70.00

%

228,400 399,916 23,248.15 80,692.14

19

无锡尚东区 无锡新区旺庄

100.00

%

257,150 387,327 5,929.75 25,719.93 7,699.73 38,211.30

20

无锡香溢紫

峻园

无锡新区锡兴路与金城东

路交叉口

100.00

%

144,150 232,004 26,489.52 68,455.06

21

常州新城首

府

常州万福路

95.80

%

215,650 297,397 4,835.82 16,889.69 5,447.68 18,154.32

22

常州香悦半

岛

常州龙江路勤业路

96.22

%

244,500 369,412 3,591.43 25,568.13 15,448.94 107,871.49

23

常州悠活城

常州龙江路西侧

、

龙城大道

北侧

99.16

%

81,300 194,297 17,334.63 29,647.27

24

常州香溢紫

郡

常州青洋路龙城大道

95.80

%

246,000 573,412 29,882.28 83,439.68 87,564.53 127,090.45

25

常州香溢澜

桥

常州前黄中学东侧

95.80

%

273,000 540,986 30,808.86 99,465.34 2,186.49 27,854.68

26

常州新城帝

景

常州武进湖塘南田公园

95.91

%

334,650 538,126 21,794.01 48,533.08 717.72 1,746.25

27

常州香溢俊

园

常州丽华北路与关河东路

交叉口

95.80

%

130,100 222,871 22,727.80 62,388.32

28

杭州山语院

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顺达路东侧

、

映荷路南侧地

块

100.00

%

100,500 165,187 34,162.28 46,397.51

29

杭州西溪逸

境

杭州未来科技城

100.00

%

83,350 73,311 2,662.36 2,662.36

30

其他

79,039.03 97,980.82 83,771.80 114,234.78

合计

492,488.49 1,295,982.32 228,681.08 586,081.18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4-113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资相结合的方式；

3、为更好的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重大事项决议的参与度，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事项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司将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为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2014年10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上午9:30－11:

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15:

00至2014年10月1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路1号圣淘沙大酒店3号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跃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

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91,

303,9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4,326,4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45,038,9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7.56%。 其中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8,061,354股。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265,0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

其中中小投资者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265,056股。

四、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关联

股东回避了表决，所有议案均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991,303,9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天诚” ）和RAAS� China� Limited（以下

简称“莱士中国” ）回避了表决）

（1）整体方案；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2）标的资产及其交易价格；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3）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4）发行方式；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5）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6）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7）发行数量；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8）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9）上市地；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10）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用途；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11）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12）期间损益安排；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13）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14）决议有效期。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关联股东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回避了表决）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

案》；

（关联股东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回避了表决）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

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回避了表决）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6、审议通过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谢燕玲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关联股东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回避了表决）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7、审议通过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关联股东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回避了表决）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莱士中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联股东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回避了表决）

184,326,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991,303,9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326,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五、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邓文胜、马鹏瑞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002252）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2014－034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40%-60%

盈利

：

26387.51

万元

盈利

：

37000

万元

-423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73

元

-0.83

元 盈利

：

0.52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2、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

000502

公告编号：

2014-040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1）2014年1月-9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

约

345

万元 盈利

：

680.5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0.0187

元 盈利

：

0.0368

元

（2）2014年7月-9月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7

月

1

日

—

2014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7

月

1

日

—

2013

年

9

月

30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

约

395

万元 盈利

：

1127.5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0.0214

元 盈利

：

0.061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亏损的原因主要系可结转的收入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76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13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8月13日起停牌。2014年9月12日，公司发布

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与潜在重组方进行了积极沟通和协商，并对潜在重组对象进行了尽职调查。 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潜在重组标的公司有两家，其中一家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另

一家主要从事锂电池及相关电池材料和用具的制造 、销售等业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初步方案为公司

以股份及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两家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截止目前，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潜在重组标

的公司有两家，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程序较为复杂，方案的商讨、论证、完善所需时间较长，预计

相关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完成。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13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30天。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董事

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编号：

2014-051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 具体内容

请见2013� 年7月2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1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

知书》（中市协注[2014]CP129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公司发行短

期融资券核定注册金额为16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6亿元人民币于2014年10月9日发行，发

行情况如下：

名称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4

大北农

CP001

代码

041462043

期限

365

天

起息日

2014

年

10

月

10

日 兑付日

2015

年

10

月

10

日

计划发行总额

6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6

亿元

发行利率

5.30%

（

发行日一年期

SHIBOR+

0.3122%

）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

主承销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公司此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网（www.

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1日


